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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之 

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山石网科通信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石网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对山石网科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现将本次检查情况报

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根据山石网科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为99,658.95万元，同比增长

10.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720.82万元，亏损幅度同比减少42.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100.59万元，亏损幅度同比减

少39.26%。针对上述情况，中金公司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制定了现场检查计划，

并在2025年3月4日至3月5日、2025年3月27日至2025年3月28日期间进行了现场检查。通

过高管访谈、查阅相关公告文件和财务资料等方式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情况以及未来

发展进行了研究，了解公司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 

 

二、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项及意见 

（一）现场核查执行的程序 

1、查阅公司披露的2024年业绩快报及2024年年度报告等公告，对财务报表及相关

经营数据进行审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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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2024年度国内网络安全行业的市场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 

3、查阅国内网络安全行业上市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或业绩预告，分析公司2024年

度业绩表现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4、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进行访谈，详细了解公司2024年的生产经营情况，

分析公司2024年度亏损的原因，了解公司最新的经营情况及未来经营规划。 

（二）公司业绩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同比变化（%）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99,658.95 90,104.01 10.60 81,159.61 

营业总成本 117,408.88 116,222.91 1.02 104,788.22 

其中：营业成本 29,924.34 30,918.20 -3.21 25,710.10 

税金及附加 1,168.52 1,448.60 -19.33 667.46 

销售费用 38,523.58 38,752.85 -0.59 37,488.36 

管理费用 9,895.21 9,227.42 7.24 6,160.04 

研发费用 35,975.50 34,348.72 4.74 33,933.70 

财务费用 1,921.74 1,527.11 25.84 828.57 

营业利润 -13,985.78 -25,837.33 -45.87 -22,389.81 

利润总额 -14,412.31 -26,032.75 -44.64 -22,559.68 

净利润 -13,801.81 -24,080.12 -42.68 -18,39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20.82 -23,981.15 -42.78 -18,24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00.59 -24,859.30 -39.26 -20,553.06 

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0.60%，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亏损减

少45.87%、42.78%及39.26%。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增长，亏损较同期亦呈现缩

窄趋势，主要系公司向“控费增效、健康发展”的经营目标稳步迈进，坚持“科技+生

态”的发展路径，聚焦运营效率的提升及盈利能力的修复，开展“百客计划”、“芯片

战略之迭代”“信创战役之挺进”“安服升级”等经营硬仗，各项经营指标得到稳步提

高；同时，为持续巩固产品技术优势、布局信创市场，提升公司中长期竞争力，公司大

力推动ASIC安全专用芯片的研发进度，2024年10月，公司ASIC安全专用芯片试产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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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性测试成功，为后续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实现规模效应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公司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经营策略，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防范相关经营

风险。对于公司营业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继续亏损

的情况，公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

者利益。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第二十六条的

规定，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2024年度营业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属于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现场检查报告需要报送上海

证券交易所。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持续督导专项现场检查工作过程当中，上市公司给予了积极的配合，能够

及时向保荐机构提供必要的文件、材料和相关信息。本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

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六、现场检查结论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4年度亏损主要系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在营销

能力建设及产品研发等方面持续投入所致，但亏损已实现明显收窄，公司全年营业收入

实现稳健增长。公司所处的网络安全行业长期向好，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于公司未

来的经营状况，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进行持续关注和督导，并督促上市公

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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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